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2月29日（星期一）下午14:00。
网络投票时间：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29日9:

15至9:25，9:30至11:30和13:00至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29日上午

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市长宁区长宁路1193号来福士广场T3座12层；
3、会议召开方式：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严俊旭先生。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363人，代表股份 959,567,48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53.401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903,600,2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50.287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359人，代表股份 55,967,28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147%。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61人，代表股份55,967,48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3.114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2人，代表股份2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59人，代表股份55,967,28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1147%。
3、公司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以下提案进行了表决：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955,958,10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239%；反对 3,396,4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540%；弃权
212,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222%。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2,358,1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3.5509%；反对3,396,4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6.0687%；弃权212,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04%。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二）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具

体表决结果如下：
2.01 本次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总表决情况：同意 955,992,80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275%；反对 3,367,2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509%；弃权
207,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16%。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2,392,8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3.6129%；反对3,367,2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6.0165%；弃权207,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06%。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2.02 本次发行方式及发行时间
总表决情况：同意 956,056,30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341%；反对 3,303,2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442%；弃权
20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17%。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2,456,3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3.7264%；反对3,303,2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5.9021%；弃权20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15%。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2.03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总表决情况：同意 956,057,50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342%；反对 3,306,8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446%；弃权
203,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12%。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2,457,5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3.7285%；反对3,306,8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5.9086%；弃权203,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29%。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2.04 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总表决情况：同意 955,986,80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268%；反对 3,331,7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472%；弃权
248,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259%。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2,386,8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3.6022%；反对3,331,7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5.9531%；弃权248,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447%。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2.05 发行数量
总表决情况：同意 956,043,40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327%；反对 3,306,9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446%；弃权
217,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226%。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2,443,4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3.7033%；反对3,306,9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5.9088%；弃权217,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79%。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2.06 限售期安排
总表决情况：同意 956,120,40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408%；反对 3,194,9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330%；弃权
25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263%。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2,520,4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3.8409%；反对3,194,9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5.7086%；弃权25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504%。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2.07 募集资金金额及用途
总表决情况：同意 956,049,30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334%；反对 3,299,9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439%；弃权
218,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227%。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2,449,3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3.7139%；反对3,299,9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5.8962%；弃权218,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99%。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2.08 本次发行前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总表决情况：同意 956,122,70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410%；反对 3,192,3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327%；弃权
25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263%。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2,522,7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3.8450%；反对3,192,3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5.7040%；弃权25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51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2.09 上市地点
总表决情况：同意 956,013,20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296%；反对 3,299,9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439%；弃权
25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265%。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2,413,2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3.6494%；反对3,299,9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5.8962%；弃权25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544%。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2.10 本次发行决议的有效期
总表决情况：同意 955,946,40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226%；反对 3,301,0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440%；弃权
32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7,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333%。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2,346,4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3.5300%；反对3,301,0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5.8982%；弃权32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7,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718%。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955,988,10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270%；反对 3,365,5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507%；弃权
213,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223%。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2,388,1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3.6045%；反对3,365,5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6.0135%；弃权213,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2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论证分析报告的

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955,978,00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259%；反对 3,339,4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480%；弃权
25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261%。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2,378,0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3.5865%；反对3,339,4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5.9668%；弃权25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467%。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

分析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955,978,00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259%；反对 3,339,4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480%；弃权
25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261%。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2,378,0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3.5865%；反对3,339,4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5.9668%；弃权25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467%。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956,433,80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734%；反对 2,917,3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040%；弃权
216,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225%。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2,833,8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4.4009%；反对2,917,3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5.2126%；弃权216,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65%。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

和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955,956,10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236%；反对 3,358,0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500%；弃权
253,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264%。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2,356,1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3.5474%；反对3,358,0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6.0001%；弃权253,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526%。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6年-2028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956,480,00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782%；反对 2,757,0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873%；弃权
330,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344%。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2,880,0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4.4834%；反对2,757,0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4.9262%；弃权330,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903%。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公司向特定对

象发行A股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955,983,50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265%；反对 3,331,4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472%；弃权
25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263%。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2,383,5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3.5963%；反对3,331,4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5.9525%；弃权25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512%。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十）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治理部分制度的议案》，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0.01《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2025年12月）》
总表决情况：同意 944,350,36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142%；反对 14,971,8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603%；弃权
24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256%。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0,750,3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72.8108%；反对 14,971,8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6.7509%；弃权24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83%。

10.02《独立董事工作制度（2025年12月）》
总表决情况：同意 944,350,56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142%；反对 14,895,9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524%；弃权
32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335%。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0,750,5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72.8112%；反对 14,895,9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6.6153%；弃权32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735%。

10.03《对外担保管理制度（2025年12月）》
总表决情况：同意 944,322,36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113%；反对 14,999,4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631%；弃权
245,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256%。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0,722,3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72.7608%；反对 14,999,4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6.8002%；弃权245,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90%。

10.04《关联交易管理制度（2025年12月）》
总表决情况：同意 944,323,86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114%；反对 14,997,1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629%；弃权
246,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257%。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0,723,8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72.7634%；反对 14,997,1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6.7961%；弃权246,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404%。

10.05《募集资金管理制度（2025年12月）》
总表决情况：同意 944,350,06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141%；反对 14,972,4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603%；弃权
24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255%。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0,750,0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72.8103%；反对 14,972,4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6.7520%；弃权24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78%。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955,909,70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188%；反对 3,251,5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389%；弃权
406,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423%。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2,309,7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3.4645%；反对3,251,5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5.8098%；弃权406,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258%。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中伦（上海）律师事务所王艳律师、吴韦唯律师列席本次会议进行了现场见证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的资格、出席
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会议的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法律意见书》全文详见2025年12月30日披露于《证券时
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公告。

四、备查文件
1、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签署版；
2、北京市中伦（上海）律师事务所出具的《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法律意见书》。

天顺风能（苏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30日

证券代码：002531 证券简称：天顺风能 公告编号：2025-081

天顺风能（苏州）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首发战略配售股份（限售期12个月）；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

上市股数为4,997,569股。本公司确认，上市流通数量等于该限售期的全部战略配售股份数

量。

● 除首发战略配售股份外，本次其他股票上市类型为首发限售股份；股票认购方式为

网下，上市股数为250,706,767股。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总数为255,704,336股。

●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2026年1月12日。（因2026年1月10日为非交易日，故顺

延至下一交易日）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类型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于2024年8月22日出具的《关

于同意苏州赛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4〕1204
号），公司获准首次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 4,997.5690万股，并于

2025年1月1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总股本为

416,464,084股，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376,959,79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90.51%，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39,504,28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9.49%。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部分限售股及部分战略配售限售股，对

应股东合计 30名，股份数量为 255,704,33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61.40%。其中，部分

战略配售限售股数量为4,997,569股，对应股东1名；除战略配售限售股外，首发部分限售股

数量250,706,767股，对应股东29名。上述股份锁定期为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

日起12个月，现该部分限售股锁定期即将届满，将于2026年1月12日上市流通。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2025年1月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苏州赛分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公告书》。

二、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属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部分限售股及部分战略配售限售股，

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限售股形成后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发生因利润分配、公积金转

增等导致股本数量发生变化的情况。

三、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的有关承诺

（一）部分限售股股东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1、股东南京华泰大健康一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华泰大健康一

号”）、南京华泰大健康二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华泰大健康二号”）、南

京道兴创业投资管理中心（普通合伙）

“1.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本人直接和

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2.本企业/本人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股份锁定和

减持的相关规定。若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或要求股份锁定期长于

上述承诺的，则股份锁定期自动按该等规定或要求执行。

3.如因本企业/本人未履行关于股份锁定及减持之承诺事项，则本企业将依法承担相应

法律责任。”

2、股东苏州夏尔巴二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12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直接持有的

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2.本企业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股份锁定和减持的

相关规定。若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或要求股份锁定期长于上述承

诺的，则股份锁定期自动按该等规定或要求执行。”

3、其他股东

“1.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本人直接和

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2.本企业/本人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股份锁定和

减持的相关规定。若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或要求股份锁定期长于

上述承诺的，则股份锁定期自动按该等规定或要求执行。

3.如因本企业/本人未履行关于股份锁定及减持之承诺事项给发行人和其他投资者造

成损失的，本企业/本人将向发行人或者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本企业/本人愿意承

担违背上述承诺而产生的法律责任。”

（二）部分限售股股东的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的承诺

1、持股5%以上股东华泰大健康一号、华泰大健康二号

“1.本企业/本人将认真遵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东减持和信息披露的

相关规定，结合发行人稳定股价、开展经营、资本运作的需要，审慎制定股票减持计划。作为

发行人的股东，本企业/本人在限售期内，不出售本次公开发行前持有的发行人股票。

2.本企业/本人在锁定期届满后减持本公司在本次发行前持有的发行人股份的，减持程

序需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

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

施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关于股份减持及

信息披露的规定。

3.若本企业/本人违反上述承诺给发行人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企业/本人将依法承担

相应的责任。”

2、公司其他持股5%以上的股东周金清、安徽同华高新技术中心（有限合伙）、陆民、江苏

疌泉成达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原名为：江苏国寿疌泉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苏州

博达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苏州海佳同康技术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1.本企业/本人将认真遵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东减持和信息披露的

相关规定，结合发行人稳定股价、开展经营、资本运作的需要，审慎制定股票减持计划。作为

发行人的股东，本企业/本人拟长期持有发行人股票，在限售期内，不出售本次公开发行前持

有的发行人股票。

2.本企业/本人在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持有的发行人股票若在锁定期满两年内

减持的，本企业/本人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价格。在本企业/本人减持发行

人股票前，如有派息、送股、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减持价格下限将相应进行调整。

3.本企业/本人在锁定期届满后减持本公司在本次发行前持有的发行人股份的，减持程

序需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

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

施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关于股份减持及

信息披露的规定。

4.若本企业/本人违反上述承诺给发行人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企业/本人将依法承担

相应的责任。”

（三）部分战略配售股东的相关承诺

战略配售股东中信建投基金-共赢37号员工参与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承诺其本

次获配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12个月。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东均严格履行相应的承诺事项，不存

在未履行相关承诺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一）保荐人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截至核查意见出具日，公司首发部分限售股股东及部分战略配售

股股东均已严格履行了其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做出的股份锁定承诺。本次限售股上

市流通股数量及上市流通时间等相关事项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

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

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公司对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相关信

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综上，保荐人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及部分战略配售限售股上市流通事项无

异议。

（二）保荐代表人变更的情况说明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保荐人，原指派

保荐代表人刘拓先生、李雨修先生具体负责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持续督导期至2028年12月

31日。李雨修先生因工作变动原因，不再担任公司持续督导的保荐代表人。为保证持续督

导工作的有序进行，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委派郑染子女士接替李雨修先生担任公司持续

督导保荐代表人，继续履行相关职责，持续督导期至2028年12月31日。

五、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情况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总数为255,704,336股。

1、本次上市流通的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4,997,569股，限售期为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本公司确认，上市流通数量为该限售期的全部战略配售股份数量。

2、除战略配售股份外，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数量为250,706,767股。

（二）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6年1月12日。（因2026年1月10日为非交易日，故顺延至

下一交易日）

（三）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1

2

3

4

5

6

7

股东名称

周金清

安徽同华高新技术中心（有限合伙）

陆民

江苏疌泉成达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

华泰紫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南京
华泰大健康一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天津源峰磐赛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上海复星创富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复星惟盈股

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持有限售股数量
（股）

32,200,000

31,050,000

29,601,000

28,757,073

20,146,701

18,075,873

14,531,642

持有限售股占
公司总股本比

例

7.73%

7.46%

7.11%

6.91%

4.84%

4.34%

3.49%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
（股）

32,200,000

31,050,000

29,601,000

28,757,073

20,146,701

18,075,873

14,531,642

剩余限售股数
量

（股）

0

0

0

0

0

0

0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合计

苏州博达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潘鼎

珠海峦恒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珠海高瓴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苏州高瓴祈睿医疗健康产业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苏州海佳同康技术管理咨询有限公
司

国药中生（上海）生物股权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中信建投基金－中信银行－中信建
投基金－共赢37号员工参与战略配

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苏州敦行价值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珠海夏尔巴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苏州夏尔巴二期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陈志华

耿卫东

甘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舟山骏耀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朱勤华

吴征涛

上海国药二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华泰紫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南京
华泰大健康二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宁波聚贝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唐斌

南京道兴创业投资管理中心（普通合
伙）

张敏

上海圣成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上海圣祁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13,217,974

7,268,000

7,230,349

7,230,349

5,451,000

5,311,229

4,997,569

4,600,000

4,518,971

3,454,600

3,450,000

2,711,378

2,300,000

2,231,932

1,807,593

1,789,688

1,380,391

1,355,689

345,472

322,909

237,521

111,539

17,894

255,704,336

3.17%

1.75%

1.74%

1.74%

1.31%

1.28%

1.20%

1.10%

1.09%

0.83%

0.83%

0.65%

0.55%

0.54%

0.43%

0.43%

0.33%

0.33%

0.08%

0.08%

0.06%

0.03%

0.00%

61.40%

13,217,974

7,268,000

7,230,349

7,230,349

5,451,000

5,311,229

4,997,569

4,600,000

4,518,971

3,454,600

3,450,000

2,711,378

2,300,000

2,231,932

1,807,593

1,789,688

1,380,391

1,355,689

345,472

322,909

237,521

111,539

17,894

255,704,336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四）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序号

1

2

合计

限售股类型

首发限售股

战略配售股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股）

250,706,767

4,997,569

255,704,336

限售期（月）

12

12

-

六、上网公告附件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苏州赛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及

部分战略配售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苏州赛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30日

证券代码：688758 证券简称：赛分科技 公告编号：2025-040

苏州赛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及部分战略配售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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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周文先生通知，获悉其将持有的部分公司股权办理了股票解除质押及

质押手续，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周文

是否为控股股东
或第一大股东及

其一致行动人

是

本次解除质押股数
（股）

40,000,000

占 其 所 持 股
份比例

8.95%

占 公 司 总 股
本比例

3.60%

质押起始日

2024.12.27

质押到期日

2025.12.26

质权人

国泰海通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二、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周文

是否为控股
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

是

本次质押股数
（股）

30,000,000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6.71%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2.70%

是否为限
售 股（ 如
是 ，注 明
限 售 类

型）

高管锁定
股

是 否
为 补
充 质

押

否

质押起始日

2025.12.25

质押到期日

2026.12.25

质权人

国 泰 海
通 证 券
股 份 有
限公司

质 押
用途

置 换
质 押
融资

本次质押股份不存在负担重大资产重组等业绩补偿义务的情况。

2．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 东
名称

持 股 数 量
（股）

持 股 比
例

本次质押前
质押股份数

量（股）

本次质押后
质押股份数

量（股）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
情况

已 质 押 股 份
限 售 和 冻 结

数量（股）

占已质押
股份比例

未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限
售和冻结数量

（股）

占未质押
股份比例

周文

合计

446,987,270

446,987,270

40.18%

40.18%

102,000,000

102,000,000

92,000,000

92,000,000

20.58%

20.58%

8.27%

8.27%

92,000,000

92,000,000

100%

100%

243,240,452

243,240,452

68.52%

68.52%

三、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情况
1、本次股份解质押与质押融资与上市公司生产经营需求无关。
2、未来半年内和一年内分别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占公

司总股本比例、对应融资余额如下表所示：

时段

未来半年内

未来一年内

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股）

62,000,000

30,000,000

占其所持股份比
例

13.87%

6.71%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5.57%

2.70%

对应融资余额

（万元）

23,000

13,500

还款资金来源主要为其自有及自筹资金，周文先生资信状况良好，具备资金偿还
能力，本次质押股份风险可控，不存在被平仓风险。

3、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本公司
利益的情形。

4、本次股份质押不会对上市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业绩
补偿义务履行情况。

四、控股股东质押股份是否存在平仓风险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周文先生质押的股份目前不存在平仓风险，也不会导

致其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若出现平仓风险，控股股东将采取积极的措施补充质押。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来股份变动如达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等规定的相关情形的，将严格遵守权益披露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五、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12月30日

证券代码：002324 证券简称：普利特 公告编号：2025-070

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及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29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长白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三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65

180,520,378

66.281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参会董事推举董事王俊超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

相结合的表决方式。会议的通知及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6人，董事王昆、周青林因工作原因未能参加，独立董事彭德成因工作

原因未能参加；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
3、董事会秘书段国岩出席会议,总经理王俊超、副总经理王海琦出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80,168,885

比例（%）

99.8052

反对

票数

262,693

比例（%）

0.1455

弃权

票数

88,800

比例（%）

0.0493

2、议案名称：关于修改章程及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80,245,378

比例（%）

99.8476

反对

票数

198,300

比例（%）

0.1098

弃权

票数

76,700

比例（%）

0.0426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企业负责人薪酬相关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9,777,200

比例（%）

99.5883

反对

票数

651,878

比例（%）

0.3611

弃权

票数

91,300

比例（%）

0.0506

4、议案名称：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80,211,785

比例（%）

99.8290

反对

票数

218,993

比例（%）

0.1213

弃权

票数

89,600

比例（%）

0.0497

5、议案名称：关于调整2025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及公司2026年预计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1,692,125

比例（%）

98.6574

反对

票数

216,393

比例（%）

0.9841

弃权

票数

78,800

比例（%）

0.3585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3

4

5

议案名称

关于取消监事会的议案

关于修改章程及部分治
理制度的议案

关于修订企业负责人薪
酬相关制度的议案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
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的
议案

关于调整2025年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额度及公司
2026年预计关联交易的
议案

同意

票数

21,635,825

21,712,318

21,244,140

21,678,725

21,692,125

比例（%）

98.4013

98.7492

96.6199

98.5964

98.6574

反对

票数

262,693

198,300

651,878

218,993

216,393

比例（%）

1.1947

0.9018

2.9647

0.9959

0.9841

弃权

票数

88,800

76,700

91,300

89,600

78,800

比例（%）

0.4040

0.3490

0.4154

0.4077

0.3585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1、2、3、4、5
2、特别决议的议案：无
3、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5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吉林省长白山开发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4、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吉林兢诚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彦、柳抒圻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吉林兢诚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审议

的议案及表决程序、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及《公司章程》、《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长白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30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证券代码：603099 证券简称：长白山 公告编号：2025-070

长白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